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
因病或非因工死亡证明

编号：2016000X
	死者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年龄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居住地址
	

	死亡时间
	
	死亡地点
	
	死亡原因
	
	殡葬形式
	

	正常死亡
人员证明
	所在居委会（村组）证明

负责人签名：

单位印章：  
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所在街道（村）证明

负责人签名：

单位印章：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非正常死亡人员证明
	派出所或相关鉴定部门证明或法律文书
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

单位印章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写说明：1、以上内容必须真实填报，如发现存在虚假行为，其后果由继承人、相关责任人及证明单位承担；
2、正常死亡包括：家里自然死亡、家里病故等，其他为非正常死亡。
3、此证明只为办理参保人员领取丧葬费、抚恤费所用；

4、出具《火化证明》或《死亡医学证明》的人员，不需此证明。
